
 1 

股票简称：广州发展    股票代码：600098   临 2013-13号 

 

 

 

 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

 

为进一步发展公司综合能源业务，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

竞争力，公司 2013 年度将与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发展集团”）属下全资子公司发生销售煤炭、供热等业

务，构成日常关联交易。公司 2013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

下： 

一、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

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、

广州旺隆热电有限公司销售煤炭，并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。预

计 2013 年上述煤炭销售量合计约 130 万吨。 

2、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中电荔新公司”）向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热

力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新塘热力公司”）发生供热等关联交易。2013

年，中电荔新公司预计向新塘热力公司供热量约 300 万吉焦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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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法定代表人：吴宁 

2、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 26 号 

3、注册资本：26,620.6 万元 

4、主营业务：销售、生产电力，供热，电力项目投资。

电力项目检修，物业管理，自有物业出租。 

5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发展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，广州

广能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广能投资”）是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，

广州发电厂是广能投资全资子公司，因此，广州发电厂实质上

为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，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6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广州发电厂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财

务状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（二）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代表人：毛庆汉 

2、注册地址：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环保二路 10 号 

3、注册资本：24,644.6 万元 

4、主营业务：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、生产，销售电力、热

力、工业净水产品，处理工业、生活污水及经营相关产品。 

5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发展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广

能投资是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，旺隆热电公司是广能投资

属下全资子公司，因此，旺隆热电公司实质上为发展集团属下

全资子公司，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6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旺隆热电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

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（三）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代表人：李义荣 

2、注册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群星村何屋社（沙岭）

广深公路段综合楼 

3、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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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主营业务：蒸汽、冷气供应及销售；热力项目投资；热

网维护、检修；热力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。 

5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发展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广

能投资是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，新塘热力公司是广能投资

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热力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因此，新塘

热力公司实质上为发展集团属下全资子公司，为公司的关联法

人。 

6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新塘热力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

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煤炭销售关联交易按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

易价格，公司供热关联交易依据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价格确定

具体关联交易价格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综合能源业务，提

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，预计今后将继续发生此项关联交

易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对公司

利益不会造成损害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3、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煤炭、热电

联供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

时，董事会中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杨丹地先生、

伍竹林先生、陈辉先生均回避表决，6 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 4

名独立董事）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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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过审慎审核，

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定价依据公平合理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

项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程

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在对上述关联交易

事项进行表决时，所有关联方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，6 名非

关联董事（包括 4 名独立董事）一致表决通过了有关关联交易

议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事项做出决

策、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上述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； 

2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董  事  会 

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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